
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台儿庄区农村道路

“户户通”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运河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区政府各部门，各大企业：

《台儿庄区农村道路“户户通”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台儿庄区人民政府

2016 年 6 月 20 日

台儿庄区农村道路“户户通”工程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推进村庄道路由“村内通”向“户户通”

转变，实现村庄道路硬化“户户通”全覆盖，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

发〔2014〕25 号文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实施意见》(鲁政办法〔2015〕45 号)

及市政府《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实施意见》(枣政办发〔2015〕32 号)要求，

结合我区实际，经区委区政府研究，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服务城市转型、

加快推进全域城镇化为目标，按照“严格程序、提档升级、狠抓落实、全面突破”

的工作思路，着力实施农村道路建设提升，完善公共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群众满意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二、总体要求

根据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坚持“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先易后难、分步

实施”的原则，大力实施农村道路“户户通”建设工程，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全

面实现全区农村道路“户户通”，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群众交通

出行满意度。

三、任务目标

根据摸底调研情况，我区共有 896 公里“户户通”建设需求，其中村内主

次干道建设需求 496 公里，村巷建设需求 400 公里。本方案 2016 年启动，计划

至 2017 完成主体建设任务，2018 年进行全面深化提升，住户临近通达率达到

95%以上。各镇街结合自身情况，按照“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方式开展此项

工作。

四、建设标准

本着“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科学规划、兼顾长远”的建设要求，确保辖区

内农村道路“户户通”建设需求准确合理，实施方案切实可行。

(一)村内主次干道

村内主次干道路面宽度一般不低于 4米，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厚度不低于

18 厘米，如需设置基层，可采用 15 厘米级配碎石或石灰土等，水泥混凝土标号

C25 以上，鼓励使用商品混凝土。



沥青混凝土路面面层厚度不低于 4厘米且下面必须连接碎石类基层，水稳碎

石基层厚度不低于 16 厘米。可根据交通量及组成，合理设置垫层，经机械碾压

密实，达到技术标准。

(二)村内巷道

村内巷道路面宽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路面类型宜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并

推荐使用商品混凝土，面层厚度一般不低于 15 厘米。如需设置基层可采用 15

厘米级配碎石或石灰土。同时各镇街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设计卵石、块石

等富有地方特色的路面。

(三)其他要求

为及时排除积水、保护好路面，村庄主次道路要设置排水沟渠，排水设施要

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村内巷道硬化时，本着因地制宜的

原则，按规划预留绿化空间;村庄主要道路及公共场所应设置路灯;村庄道路的交

叉口须设置平交道口，严禁直线相接;应遵循“路宅分家、路田分家”原则。

五、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

(一)项目管理

“户户通”道路工程建设工作由区政府统一领导，区交通运输局负责技术指

导、质量监督、交竣工验收等，各镇街作为实施主体具体组织实施。工程建设项

目要认真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项目法人制、项目评审制、招投标制、施工许

可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度、交竣工验收制等工程建设制度，保证项目依



法合规进行。同时建立健全“政府监督、社会监理、企业自检、村民参与”的四

级质量保障体系，确保“户户通”工程的建设质量。

(二)资金管理

1.资金筹集。结合“村级道路网化工程”、“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融

资项目”和“台儿庄农村公路融资项目”等，建立“向上争一点、融资筹一点、

群众集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各镇街积极筹措资金，审计部门

根据实际发生的工程量，报区农村道路“户户通”领导小组审查后，由区财政按

照不低于 60%的比例予以补助。

2.资金拨付。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区级配套资金及融资资金等“户户通”专

项资金，由区财政局、区交通运输局共同管理，根据工程进度进行分阶段拨付，

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拨付补助总额的 70%，余款待质保期满后拨付。未履行财

政投资评审、招投标等工程管理制度的，不予补助。

资金使用和管理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财务制度执行，做到专款专用。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由区长任组长，分管区长任副组长，各镇街

和区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台儿庄区农村道路“户户通”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区交通运输局具体负责工程的规划、技术指导、施工检查、工程质量监

督、评比、验收、资金争取等工作;区财政部门负责投资评审、跟踪审计及资金

筹集;区纪检监察、督查、审计等部门负责工程建设的监察、督导、考核;区住建

局负责镇、村整体环境打造、排水设施建设及绿化美化等，各镇街也要成立相应



的工作机构，明确责任人员，切实做到机构健全、责任到位、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全力做好全区农村道路“户户通”建设工作。

(二)强化督导考核

要以镇街为单位，层层分解落实农村道路“户户通”建设任务，逐级签订目

标管理责任书。区里采取定期检查、重点巡查、随机抽查、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等

方式进行督导督查，落实考核奖惩，实行责任追究。

(三)建立健全管养机制

镇街作为“户户通”工程建设道路的养护主体，应将村庄道路养护与环境卫

生、公共设施维护等工作紧密结合，围绕落实资金、人员、责任等方面建立健全

管理制度，构建责任明晰的管养运营机制，确保“路路有管养，管养有长效”，

巩固和保护好农村道路“户户通”建设成果。

附：台儿庄区农村道路“户户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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